采购包1：
标的名称：寄宿制托养服务
	 序号
	 参数性质
	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

	1
	
	1、服务对象
具有陕西省蒲城县户籍、处于就业年龄段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人、稳定期的精神残疾人（指精神障碍已经在精神专科确诊并得到治疗，急性期症状已被控制，目前处于较稳定的状态，并经精神科医师风险评估可以转介托养的精神残疾人）以及同时存在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。
2.服务模式
提供24小时集中居住服务，服务对象入住成交供应商服务场所，由成交供应商全面负责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照护、个人护理、康复训练、文体娱乐、心理支持、安全教育等综合服务。
3.服务目录
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，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；生活自理能力训练；社会适应能力辅导；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；运动功能训练。
4.服务人数和经费标准 
本次寄宿制托养服务预估服务43人，采用24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。按服务时间3个月确定为1人次，每人次购买标准为:6000元/人，原则上累计服务天数不得少于90天。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的，按具体服务的时间确定人次。
5、服务质量要求
机构承接的托养服务类型应符合《就业年龄段智力、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》（GB/T 37516—2019）、中国残联《政府购买残疾人托养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》和《残疾人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（照护服务参照执行）。
6、服务台账与档案管理要求
成交供应商应为每位服务对象建立独立档案，内容包括基本信息、残疾人证复印件、健康状况评估、服务需求评估、服务计划、服务记录、满意度调查等，服务记录须经服务对象或监护人签字确认。档案专人管理，保存不少于三年，采购人有权随时查阅。
7、主动配合残联检查、督导、验收、绩效评价及资料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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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包2：
标的名称：居家服务
	 序号
	 参数性质
	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

	1
	
	1.服务对象
具有陕西省蒲城县户籍、处于就业年龄段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有托养服务需求的重度肢体残疾人，或具有蒲城县户籍、16周岁以上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属低保或低保边缘家庭、生活不能自理、有照护需求和意愿的残疾人。
2.服务模式
通过机构上门方式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，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、社会适应能力辅导，运动功能训练等。
3.服务指标
本次居家托养预估服务68人，按服务时间5个月确定为1人次，每人次购买标准2500元。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或多次服务的，按具体服务时间确定人次。每人每月服务不少于2次。
4.服务内容与标准
（1）生活照料和护理：提供做饭、送餐、居家保洁、洗衣、洗澡、理发、修剪指甲、助浴、陪同看病、取药、代为购物等服务。
（2）社会适应能力辅导：指导服务对象掌握基本社交礼仪，学习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方法，逐步适应社会交往；对情绪异常的服务对象进行心理疏导，及时记录；讲解常见诈骗手段，提醒服务对象不轻信陌生人、不随意转账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等服务。
（3）运动功能训练：根据服务对象身体状况，进行肢体功能训练、平衡训练、关节活动度训练，指导服务对象及家属掌握康复训练方法等服务。
5.服务台账与档案管理要求
成交供应商应为每位服务对象建立独立档案，内容包括基本信息、残疾人证复印件、健康状况评估、服务需求评估、服务计划、服务记录、满意度调查等，服务记录须经服务对象或监护人签字确认。档案专人管理，保存不少于三年，采购人有权随时查阅。
6.主动配合残联检查、督导、验收、绩效评价及资料报送。



